集贤县某创（双鸭山）煤化工有限公司“10·1”
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0月1日13时10分许，某创（双鸭山）煤化工有限公司在集贤县S203省道与通往其公司道路的交汇口处，施工安装大门吊装作业过程中发生触电事故，造成1人受伤，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相关规定，经市政府批准对本起事故提级调查，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市总工会、集贤县人民政府派员组成双鸭山市政府“10·1”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市纪委监委介入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等工作，查清了事故经过、事故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集贤县某创（双鸭山）煤化工有限公司“10·1”触电事故是一起因企业现场管理不到位，员工违规操作造成的一般触电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9720]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1811]（一）涉事单位概况
某创（双鸭山）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化工公司），成立于2024年11月28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5************；地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福利镇；法定代表人：李某远。公司目前处于停产状态，现有员工35人，日常进行检修厂房、设备等工作。
[bookmark: _Toc20193]（二）涉事起重机械情况
根据集贤县交通、交警部门提供的黑JA****号解放牌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以下简称：随车起重机）车辆信息，涉事随车起重机生产厂家为牡丹江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出厂日期：2009年5月22日，车辆识别代号：LFNCRUL************。强制报废期止：2024年9月29日，依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该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事故发生后，该起重机械能够恢复行驶状态。
[bookmark: _Toc25325]（三）涉事工程概况
2025年9月初，煤化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远为减少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通往厂区道路，决定在通往厂区道路和S203省道交口处安装大门，设立闸机。2025年9月中旬开始施工，由公司安全管理人员王某峰负责现场管理。2025年9月20日，王某峰辞职后，李某远口头交代员工张某新负责施工现场的管理。
建设施工大门安装工艺流程：焊接大门钢结构骨架、门柱基坑土石方开挖、浇筑混凝土基座，使用起重机械吊放涵管摆放在混凝土基座上，大门钢结构拼接，大门施工安装工程造价约60万元。事发前，工程已施工至涵管摆放。
[bookmark: _Toc15525]（四）涉事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煤化工公司未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对参加作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如实记录；未编制吊装作业的专项施工方案；未对参加作业人员进行现场安全技术措施交底。
煤化工公司实施吊装作业时，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现场未设置起重信号工指挥吊装作业；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发现并消除吊装作业地点触电风险隐患；未对作业现场开展危险源辨识；使用已达到报废标准的随车起重机在电力保护区范围内起吊涵管。
[bookmark: _Toc17365]（五）属地政府相关部门履职情况
[bookmark: _Toc27344]集贤镇政府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巡查工作不到位，安监站站长杜某涛在日常检查中，路过S2*3省道和煤化工公司厂区道路交会口处看到有施工开挖迹象，未实地进行检查，主观认为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未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安全生产工作开展不细致不深入。
[bookmark: _Toc12137]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28340]（一）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Toc24051][bookmark: _Toc23377][bookmark: _Toc19336]2025年10月1日7时40许，煤化工公司吊装作业现场管理人员张某新带领公司保管员周某和王某彬到厂区大门西侧停车场涵管存放区，使用随车起重机吊装4根涵管运送到203省道与厂区交口作业现场，张某新指挥王某彬操作随车起重机在周某配合下，将4根涵管吊装摆放到路西侧的基坑混凝土基础上，10时许，张某新接到厂区人员电话后回厂区处理其他工作。离开前张某新给煤化工公司员工赵某刚打电话，告知其安排2名工人到涵管摆放区继续配合王某彬吊运涵管。赵某刚安排公司员工王某、房某利到涵管存放区配合王某彬吊装3根涵管运到施工现场。11时许，3人乘电瓶车回到餐厅，就餐期间房某利向工友韩某盛说自己腿疼，韩某盛说下午我替你去现场配合吊装作业。12时30分许，王某和韩某盛穿好雨衣和王某彬前往作业现场。3人抵达后，王某彬操作随车起重机在王某和韩某盛的配合下将车上的2根涵管相继吊装摆放到道东侧基坑北侧混凝土基础，王某解开第2根涵管绑带后从基坑爬到车辆左前方的地面上准备脱雨衣。此时，王某彬坐在随车起重机操作台座椅上，伸手指向车左前方示意要起吊高压线下的涵管，同时将举升的吊臂摆向南侧高压线方向，王某对王某彬说“车上还有一根涵管，吊车后的涵管多好”，王某彬没有应答，继续操纵随车起重机向南侧摆臂，进入电力保护区，起重钢绳触碰10kV导线。此时，韩某盛也从上到地面脱雨衣，二人先后发现吊车右后侧支腿冒烟。从厂区内赶到现场取工具的煤化工公司电工陈某超和赵某刚也发现随车起重机左后支腿冒烟，二人绕车查看发现4个支腿全部冒烟。这时，王某彬说“不对啊”，从操作台座椅上快速下车去开车辆驾驶室的车门，当右手触碰到车门把手时，发生触电，手抓着门把手身体直挺挺地向后躺。
[bookmark: _Toc23149]（二）应急处置情况
陈某超告诉大家不要碰王某彬和车辆，用木头将王某彬脱离车辆，于是王某在附近找根木方将王某彬怼到地上，韩某盛拽着王某彬肩膀将其拖到车头前，王某和韩某盛轮流给王某彬做心肺复苏。陈某超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国网公司电话，请求国网公司对事发地区10kV供电线路进行紧急停电，事发后大约15分钟120急救车到达现场，急救医生对王某彬进行抢救后，确认已无生命体征。
[bookmark: _Toc19307]（三）应急评估
事故发生时，煤化工公司现场人员处置措施有效，程序得当，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供电企业电话，供电企业停送电程序符合应急处置要求，政府相关部门接报事故信息流转畅通。
[bookmark: _Toc2339]三、事故伤亡人员死亡原因及直接经济损失
1.事故伤亡人员情况：死者，王某彬，年龄49岁，身份证号码：230505************。2025年8月13日，煤化工公司与王某彬签订《劳动合同书》，聘用岗位为公司吊车司机。涉事随车起重机操作员，持有建设机械施工上机操作证，操作机种：汽车式起重机操作，使用期限：2024年4月22日至2030年4月21日；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B2，有效期限：2017-03-11至2027-03-11。根据集贤县人民医院提供的120医生接诊记录载明王某彬死亡原因为电击伤死亡。
2.直接经济损失：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 6721）核定，这起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8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bookmark: _Toc22097]四、事故现场勘验及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bookmark: _Toc29301]（一）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事发地点位于S2*3省道与通往煤化工公司厂区道路交会口处。2025年10月1日13时17分，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集贤县供电分公司工作人员接到煤化工公司请求停电的电话后，对事故区域供电设施进行了停电处理，赶赴现场进行证据固定。2025年10月2日14时，事故调查组邀请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集贤县供电分公司工作人员对事发现场电力线路进行勘验，涉事线路为10kV开发某分—某排灌支002-003号水泥电杆之间，电工使用绝缘标准测量杆测量，002-003号水泥电杆之间导线最低点对地垂直距离为8.8m。涉事随车起重机车头向南车尾朝北停在道路左侧，随车起重机直臂起重钢绳侵入电力保护区触碰北侧C相导线。事故现场道西侧基坑内混凝土基础4根涵管已吊装摆放完毕，道东侧基坑内北侧混凝土基础2根涵管吊装摆放完毕，1根涵管在高压线下土堆上，涉事随车起重机平板车上还有1根涵管，路面两侧存放有焊接的钢结构骨架。
[bookmark: _Toc3824]（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公安相关部门开展工作，确认王某彬死亡为非他杀死亡。
[bookmark: _Toc13055]五、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依法调取了相关证据材料，组织专业人员对事发现场进行了勘验，对事故涉及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
[bookmark: _Toc13760]（一）直接原因
王某彬操作随车起重机吊装作业过程中，违反《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第二项[[footnoteRef:0]]规定和《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第3.0.14条规定，在现场未配备起重信号工指挥的情况下，违规操作已达到报废标准的随车起重机作业，起重机直臂侵入10kV输电线路保护区内，起重钢绳触碰10kV输电线路，王某彬处置不当，从操作台座位下车到地面，右手触碰车门发生触电事故，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0: []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七条：任何单位或个人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下列作业或活动：（二）起重机械的任何部位进入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进行施工；] 

[bookmark: _Toc3679]（二）间接原因
1.煤化工公司安全内业管理缺失。未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对参加作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如实记录；未编制吊装作业的专项施工方案；未对参加作业人员进行现场安全技术措施交底。
2.煤化工公司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在实施吊装作业时，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现场未设置起重信号工指挥吊装作业；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发现并消除吊装作业地点触电风险隐患；使用已达到报废标准的随车起重机在电力保护区范围内实施吊装作业。
3.煤化工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履行职责不到位。组织吊装作业过程中，未安排起重信号工指挥随车起重机操作员王某彬吊装作业；未对作业现场开展危险源辨识，未识别施工现场毗邻10kV高压输电线电力保护区存在触电风险隐患；未编制吊装作业的专项施工方案；未对吊车司机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bookmark: _Toc6349]六、对责任单位、人员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2477][bookmark: _Toc11831]（一）建议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王某彬，男，煤化工公司随车起重机操作员。其本人安全意识淡薄，自我保安意识差，在现场未配备起重信号工指挥的情况下，违规操作已达到报废标准的随车起重机吊臂侵入10kV输电线路保护区，起重钢丝绳触碰10kV导线，王某彬处置不当，从操作台座位下到地面右手触碰车门，发生触电事故，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28260]（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张某新，男，煤化工公司作业现场管理人员，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组织吊装作业过程中，现场作业人员配备不足，缺少起重信号工指挥吊装作业；未对作业现场开展危险源辨识，未识别施工现场毗邻10kV高压输电线电力保护区存在触电风险隐患，并设置警示标识；未制止王某彬使用已达到报废标准的随车起重机进行吊装作业；未对参加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bookmark: _Toc9356]（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人员
李某远，男，煤化工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认真履行企业主要负责人职责，未建立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编制吊装作业的专项施工方案；未组织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如实记录；未组织开展危险源风险辨识；未配备起重信号工指挥吊装作业；员工违规使用随车起重机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footnoteRef:1]]规定，对煤化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远依法予以处罚。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bookmark: _Toc30261]（四）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单位
某创（双鸭山）煤化工有限公司，组织吊装作业时，发生触电事故，造成1人死亡，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footnoteRef:2]]规定，对某创煤化工有限公司依法予以处罚。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16137]（五）其他处理建议
杜某涛，男，集贤镇政府安监站站长，未正确履行安监站站长职责，建议移交集贤县纪委监委，处理结果抄送市安委办组卷归档。
[bookmark: _Toc7316]七、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集贤县某创（双鸭山）煤化工有限公司“10·1”一般触电事故揭示了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员工违规操作现象，暴露出事故发生的机理。为避免事故再次发生，举一反三，充分吸取事故教训，特提出以下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一）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管理基础
[bookmark: _GoBack]煤化工公司必须依法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其具备必要的安全知识和技能，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二）强化作业现场监管，严格预防事故发生
煤化工公司要严格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认真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结合实际工作开展安全技术措施交底；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和检查，强化设备设施管理，严禁使用报废车辆和机械设备，防止发生事故。
（三）深化安全监管职责，倒逼企业责任落实
集贤镇政府、县住建局和集贤县化工园区要切实履行属地、行业职责，立即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重点排查企业安全责任制落实、员工培训教育及危险作业管理等情况。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形成有效震慑，通过强有力的外部监管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靠。

双鸭山市政府“10·1”事故调查组
2025年11月27日


集贤县某创煤化工有限公司“10·1”
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事故调查组
职务
	签  名

	1
	张首杰
	市应急管理局
	市应急局副局长
	组  长
	

	2
	张春伟
	集贤县
	县委常委、
副县长
	副组长
	

	3
	薛京秀
	市总工会
	财务部负责人
	成  员
	

	4
	彭涧秋
	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经保
大队大队长
	成  员
	

	5
	王勇强
	市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
	成  员
	

	6
	王悉玮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科科长
	成  员
	

	7
	朱大成
	集贤县应急局
	局  长
	成  员
	

	8
	李晓东
	集贤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队长
	成  员
	

	9
	赵  泽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电力新能源科
副科长
	成  员
	

	10
	朱玉强
	市应急管理局
	事故调查科
负责人
	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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